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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“運輸及房屋局就 2012 年 10 月 1 日南 Y 島附近撞船事故

對海事處人員行為的調查報告，，(“調畫報告，，)

謝謝你 2018 年 5 月 9 日及 5 月 31 日就題述事宜的來
信。我們就兩封來信的回覆如下。

我們理解並十分尊重立法會議員監察和審視政府工

作的憲制責任。正因如此，為利便議員履行其職責，我們分

別在 2015 年及 2017 年兩度安排已簽署保密承諾書的議員在

指定地點閱覽部分內容被遮蓋的調查報告。正如我們在 2018

年 4 月 20 日致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(“委員會")的信件中解釋，

內部紀律行動的調查報告一般並不會向立法會或公眾人士

被露，而上述的閱覽程序乃實屬例外安排。由於內部調查已

在 2014 年完成，而調查報告的內容自此再無更新，再加上

立法會議員及公眾人士其實已有其他可行方法(例如透過在

2014 年公開發表的調奎報告摘要)了解調查報告的主要內容，

因此若要再作出任何例外安排須具充分並令人信服的理據

支持，方屬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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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留意的是，有關調查所指出的各項事宜，包括海

事處採用的制度和做法當中的問題和不足之處(例如管理及

工作文化、內部溝通、監察機制、備存記錄等) ，均已在調查

報告摘要中簡要闡明，並提交委員會在 2014 年 4 月 28 日討

論。政府已透過海事處的制度檢討和改革工作進一步處理有

關事宜，推出多項改革措施，並逐步作出跟進和在不同場合

向委員會匯報。這些措施包括檢討和改善海事處的運作模式

和工作程序、人力資源策略和培訓事項，以及提升海上安全
的改善措施。

由於調查報告已在 2014 年完成，我們認為應首要和

專注處理提升海上安全和改善相關海事規管制度的各項措

施及改革工作，這是最有效的途徑讓議員履行其監察政府工

作的職責。我們察悉這亦是很多委員會委員的看法。透過這

具前瞻性的做法，我們可集中精力制訂最通切的措施和改革

建議，應對事故發生後發現的不足之處，從而提升海上安全，

維護社會的長遠利益。

你在 2018 年 5 月 9 日的來信中提到，有議員要求我

們就加強海上規管制度及提升海上安全的措施提供資料。這

些年來，我們一直按照 2016 年 4 月發表的海事處制度改革
督導委員會最終報告所載述的方向，推展一系列改善措施及

改革建議，以提升海上安全。除了加強船員暸望的工作和要

求配備應變部署表等已在 2014 年推行的改善措施外，政府

亦一直密切跟進多項須牽涉法例修訂的改善措施。

舉例來說，提高本地船隻強制第三者風險保險的最低

法律責任保額之有關規定已於 2016 年 9 月實施;而與配備

和操作船船自動識別系統、雷達及甚高頻無線電話相關的法

例修訂工作亦已在 2017 年 2 月完成。

此外，政府亦在 2018 年 4 月就改革遊樂船隻的規管

制度徵詢委員會的意見。因應議員及業界提出的關注事項，

海事處會在進一步諮詢業界後，調整建議的細節。我們會適

時再次就擬議制度徵詢委員會的意見。

展望未來，政府計劃即將就多項立法建議徵詢委員會

的意見，包括為加強本地船隻提供救生衣的相關規定、在大

型海上活動期間實施安全措施，以及打擊海上醉駕和藥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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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，以提升海上安全。我們非常著重議員在討論這些議題

期間提出的意見，好讓我們能共同努力以長遠提升香港的海

上安全。

2018 年 6 月 20 日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(甄美玲 除面] 代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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